
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公開甄選臨時人員通報表

資料 求才內容 工作條件 應徵方式

※發布單位：

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

※機關名稱：

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

填寫人：

陳順照

填寫人電話：

06-9262085

※發布日期：

107年 8月 9日

名額：

1名

職務:

家庭教育專業人員

工作內容：

1.本縣家庭教育相

關業務。

2.其他臨時交辦事

項。

工作期程:

自僱用日起至 107 年

12月 31日止。

工作地點：

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

(澎湖縣馬公市自

立路21號)

性別：

不限

資格條件：

1.國內或符合教育

部採認規定之國

外大學校院畢業。

2.修畢家庭教育專

業課程 20 學分以

上。

3.通過家庭教育專

業人員資格認定

並取得教育部發

給之資格證明書。

待遇:

1.薪 資 : 月薪 3 萬

1,520元。

2.給假依據勞動基

準法暨性別工作

平等法之規定辦

理。

徵選方式：

依澎湖縣政府及所屬

各機關學校臨時

人員進用及運用

要點規定辦理。

報名手續：

請於 107  年 8  月   15 日前，將

報名表及相關資料郵寄

（以郵戳為憑）或親送方

式至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

報名。

聯絡電話：

06-9262085

備註：

1.郵寄信封上請註明「應徵家

庭教育中心臨時人員」。

2.初審資格條件符合者，由中

心通知參加面試，經錄取者，

通知當事人依規定辦理僱用

手續，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

者，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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